
 

  

证券代码：300388         证券简称：国祯环保       公告编号：2019-097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各方已签署协议，尚需获得国祯集团股东会、长江环

保集团党委会、总经理办公会、三峡资本董事会、三峡集团和国务院国资委（如

需）的批准。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完成后，受让方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三峡资

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合计持

有公司 178,493,154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63％，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国祯集团持有公司 117,029,974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46％，不再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一、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的基本情况 

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国祯集团”）与长江生态

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长江环保集团”）、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下称“受让方”、“三峡资本”）于2019年9月19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国祯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国祯环保15%的股份（即

100,546,210股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

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份。 

根据三峡资本、长江环保提供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股份转让协议》，本次

交易获得各方批准后，国祯集团将所持公司5%的股份将转让给三峡资本，转让



 

  

后三峡资本持有公司76,424,414股，持股比例11.4%；国祯集团将所持公司10%的

股份将转让给长江环保，长江环保持有102,068,740股，持股比例15.23%，双方合

计持股比例将达到26.63%，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信息 

1、转让方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 91 号 

法定代表人：李炜 

注册资本：9181.00 万元 

企业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05040467D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1994 年 6 月 30 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不含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企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市场营销策划；财务顾问；法律咨询（不含

中介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与推广；企业形象策划，房屋租赁；城乡

环境卫生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股权转让前国祯集团持有公司 217,576,18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6%，转让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国祯集团质押其所持公

司 148,840,000 股股份，占其持股总数的 68.41%。 

2、受让方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 号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20000MA4976CJ9X 



 

  

法定代表人：赵峰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13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96 号 

经营范围：依托长江经济带建设,负责与生态、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相关

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技术研发、产品和服务。涵盖原水、节水、

给排水业务,城镇污水综合治理、污泥处置、排污口整治、再生水利用、管网工

程、设备设施安装维护、以及工业废水处理、固废处理处置、危废处理、船舶污

染物处理、农村面污染治理、土壤修复;河道湖库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与

石漠化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村镇环境综合治理;引调水工程、河流源区及水源

地保护与治理、河湖水系连通、生态防护林工程、岸线保护与治理、湿地保护与

修复、河湖生态修复、保护区及国家公园保护、消落带生境修复、河口生境修复、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长江流域珍稀、濒危、特有动植物生境恢复和保护、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节能减排、垃圾发电、环保清洁能源、清

洁能源替代利用、热电冷三联供;绿色节能建筑设计及建设、生态农业技术开发、

生物制药技术研究及推广;船舶电动化;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建设、管理;闸坝联合

生态调度、补水调度、应急调度、以及流域水环境监测预警;土地开发(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本次股权转让前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5,037,934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5.23%。 

3、受让方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6 号 10 层 1001 室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8335463656N 

法定代表人：金才玖 



 

  

注册资本：714,285.71429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03 月 20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03 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6 号 9 层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本次股权转让前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42,909,01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6.40%。 

长江环保集团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三峡集团”）全资子公司，

三峡资本为三峡集团控股子公司，上述受让方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三峡集团。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 

转让方拟将其持有的占国祯环保总股本 15%的股份（即 100,546,210 股股份）

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

份。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份转让交割过户完成前，如国祯环保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以及可转债转股事项，标的股份数量

和转让价格亦将依法作相应调整。 

2、转让价款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2.70 元/股，合计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276,936,867.00 元。 

3、其他安排 

（1）各方同意，在标的股份全部交割过户完成之日起 30 日内，对国祯环保

的董事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国祯集团有权提名 3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长江环保集团与三峡资本有权提名

2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1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国祯环保的董事长由国祯集团提

名的董事担任，副董事长由长江环保集团与三峡资本提名的董事担任。 

（2）长江环保集团与三峡资本有权向国祯环保提名 1 名监事候选人，且该

名监事担任国祯环保的监事会主席。 

（3）在不改变国祯环保现有财务负责人职务的前提下，新设分管财务的副

总经理岗位并由长江环保集团与三峡资本推荐具体人选。新设分管财务的副总经

理向国祯环保总经理、董事会负责和汇报工作，现任财务负责人应向该副总经理

请示和汇报工作。 

（4）在标的股份转让全部交割过户完成之日起届满三年或国祯集团持有国

祯环保股份比例低于 10%时，长江环保集团与三峡资本有权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以及国祯环保的《公司章程》自行进一步改组国祯环保的董事会和监事会，

国祯集团应给予必要的配合与支持。 

（5）各方一致确认，当第三方威胁长江环保集团与三峡资本作为国祯环保

第一大股东地位时，国祯集团应积极配合长江环保集团与三峡资本应对第三方挑

战。 

（6）业务支持：长江环保集团支持国祯环保积极参与共抓长江大保护工作，

以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为前提，同等条件下优先将国祯环保纳入长江大保护联合

体单位成员中，优先支持国祯环保在长江环保集团主导的长江大保护项目中开展

智慧水务、管网检测及修复等运维服务，未来三年内每年承担不低于长江环保集

团主导的新增项目中 30%的运维服务保障职能。 

（7）本次股份转让全部交割完成后，各方同意推动国祯环保更名为“三峡国

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 

（8）国祯集团承诺且确保其实际控制人承诺自本次股份转让全部交割完成

之日起 6 年内不从事与国祯环保现有主业相同、相类似或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4、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成立。协议自以下各

项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以孰晚者为准）生效： 

（1）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转让方股东会的批准； 

（2）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乙方按现有管控体系设置的长江环保集团党委

会、总经理办公会的批准； 

（3）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丙方董事会的批准； 

（4）标的股份转让事宜已获得三峡集团的批准； 

（5） 标的股份转让事宜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如

需）。  

5、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各方协商，可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

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制权情况 

本次转让前国祯集团持有公司 217,576,18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6%，

转让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国祯集团持有公司 117,029,974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46％，不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完成后，受让方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178,493,154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63％，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三年内且国祯集团持有国祯环保股份比例不低于 10%

时，国祯环保持续受国祯集团实际控制，实际控制人为李炜先生，控制权不会发

生变更。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业务拓展能力、增强公司竞争实力。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长江环保集团、三峡资本、国祯集团将以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有

利于全体股东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权益为出发点，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公司的公司

治理及产业结构，巩固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七、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尚需获得国祯集团股东会、

长江环保集团党委会、总经理办公会、三峡资本董事会、三峡集团和国务院国资

委（如需）的批准。在取得上述批准后，还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

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该

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及三峡资本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